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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组织实施整体情况

根据清新整合办〔2023〕5 号转发《关于下达 2023 年省级涉

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》，我局组织了相关业务股室开

展涉农资金的申请工作，并在 2023 年 7 月 30 日前在市县项目库

完成申报入库。按照全区一盘棋思路，把上级下达的中央水利发

展资金与省级涉农资金统筹安排，优先保障省市约束性任务，集

中扶持符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重点项目。为促进涉农资金使用

由分散到集中、从低效到高效转变，大力支持我区乡村振兴战略，

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，解决涉农资金管理体制机

制问题。我局按清新区水利高质量发展需要对水利工程运行管护、

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、提升镇村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等项目开展

实施同时聘请第三方对项目实行监督。

2023 年分配到我局的涉农项目共 6 个，下达资金 3598.69 万

元。其中：2022 年 12 月 26 日，根据清财农〔2022〕99 号文《清

远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省级涉农统筹整合转移支付资

金的通知》，分配到我局 2023 年的涉农项目共 5 个，下达资金

2261.89 万元。2023 年 10 月 19 日根据清新整合办[2023]22 号文

《关于清远市清新区 2023 年省级涉农资金调整下达的通知》，调

整下达到我局 2023 年的涉农项目共 1 个，下达资金 1336.80 万

元。截止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已完成项目实际进度 44.05%，资

金支付进度为 21.08%。



二、涉农资金预算及区域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2023 年省级分解下达到我局涉农统筹考核工作任务目标共 6

项，整合资金 3598.69 万元（其中，1.清远市清新区清西防汛工

程管理所年度运行管护经费项目 120 万元；2.2023 年清新区日常

河道管护保洁工作补助经费 413.18 万元；3.清新区滨江龙舟文

化广场碧道工程 516.71 万元；4.清新区滨江河浸潭段碧道工程

812 万元；5.2023 年清远市清新区镇级污水处理厂运维补助项目

400.00 元 6.清新区太平镇龙湾大道、产业大道及旧墟一期污水

管网建设工程 1336.80 元）。

在收到省级资金后，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召开会议

对全区的资金分配方案（即拟实施项目明细）、区域绩效目标进

行审议并原则通过，按照审议结果，我区涉农办于 2022 年 12 月

初向市级报送了资金分配方案（即拟实施项目明细）和区域绩效

目标。

三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2023 年，我局共统筹整合各级涉农资金 3598.69 万元支持 6

个涉农资金项目，其中：省级涉农资金 3598.69 万元，与省级涉

农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或政策的中央资金 0 万元，市级资金

0 万元，县级资金 0 万元，其他资金 0 万元。

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各级涉农资金共支出 758.64 万元，



预算执行率为 21.08%，其中：省级涉农资金 758.64 万元，执行

率 21.08%。

未能 100%形成实际支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2 方面：一是区财

政资金紧张导致未能按时、足额支付。截至 2023 年底，我局已

向区财政递交各项请款资料合计 1585.38 万元，占比 44.05%，但

仅有 758.64 万元形成实际支出，导致预算执行率偏低。二是部

分项目进展未达预期，亦未办理资金调整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情况。

2023 年度，我局共实施涉农资金项目 6 个，区涉农办分别组

织和指导同级主管部门，对照项目年度绩效目标开展了项目绩效

自评。根据项目绩效自评结果，我局 6 个项目基本完成了项目年

度绩效目标。各类一级项目中：

1.水利工程运行管护。共实施 1 个项目，已完工，基本完成

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总体上，已完成茅舍岭泵站排涝任务，直

接受益人口为 13.5 万人，直接受益农田面积 5.7 万亩；堤防保

护区内山塘、太平、三坑等镇，保护人口 17 万多人，耕地面积

11.54 万亩的安全的年度绩效目标。

2.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。共实施 3 个项目，已完工，基本

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总体上，实现了河道河岸整洁、河面

清洁的效果，完成碧道建设长度 11.1 公里；2023 年清新区日常

河道管护保洁工作补助经费完成了河道管护工作，实现了“河畅、



水清、堤固、岸绿、景美”的治水效果。

3.驻镇帮镇扶村（提升镇村公共基础设施水平）。共实施 2

个项目，其中已完工（完成）项目 2 个，建设（实施）中项目 0

个。实施项目中。2 个项目完成了项目年度绩效目标。总体上，

取得了建设成果由全体村民共享，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，农

村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，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持续向好、圩镇公共

基础设施基本满足群众需求,圩镇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提升的效果；

实现了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 100%，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达标

率 100%，乡镇污水处理率 87.2%的效果；太平镇污水主管网拓展

了污水收集面，加强了污水处理能力，改善了人居环境的效果，

实现了地区基础配套设施逐步完善的任务目标。

（三）考核工作及大事要事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全面推进河长制湖长制。2023年完成350公里河道管护任务，

实现了河道河岸整洁、河面清洁、达到“河畅、水清、堤固、岸

绿、景美”的治水效果。

四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对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均已完成，无偏离绩效目标情况。
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经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审定同意后，我局根据粤涉

农办〔2023〕1 号以及《广东省涉农指引》等有关要求，将绩效

自评结果及时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进行公开公示。


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

